
南林团[2020]48 号

关于开展 2020 年下半年
推荐优秀共青团员入党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

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和江苏省委组织部、

团省委的有关要求以及《江苏普通高等学校发展党员工作实

施细则》的规定结合近期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有关通知，为抓

紧做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发展党员的工作，培养和造

就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充实党的新生

力量，激发广大团员青年的政治热情、增强共青团组织吸引

力和凝聚力，现就开展 2020年下半年推荐优秀共青团员入

党（以下简称“推优”）工作，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各学院团委积极督促各团支部、团总支认真完成团员推

优入党工作，并于 10月 31日前将推优备案表打印上交到校

团委办公室（老图书馆 128 办公室）。



二、工作要求

“推优”工作要坚持公平、公开、公正、择优的原则，

坚持标准，确保质量，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基本条件对申请

入党的团员进行考察。

根据疫情期间团中央下发的《全团要讯》，以“1+2+3”
模式为依托。建立一个工作机制。联合党委组织部门,建立党

支部、团支部联合培养工作机制。明确两项必备条件。把自

觉接受理想信念教育、自觉参与志愿服务实践作为推优入党

人选的两项必备条件。细化一个标准,形成一套流程,建立一

个清单库。探索形成“3+1+1”工作思路，团员提出入党申

请前,团支部要开展 1次理想信念教育、举办 1场统一考试、

进行 1次团员教育评议；团员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后被列为党

的发展对象前,团支部要协助党组织进行 1次集中培训；团员

被列为党的发展对象后成为预备党员前,团支部要协助党组

织安排本人结合学习心得讲 1堂主题团课。

要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制原则，从实际出发，认真学习领

会通知精神，参照《南京林业大学推荐优秀共青团员入党的

工作条例》（附件 1），及时向党组织推荐一贯表现好、符

合党员条件、在抗疫期间思想及行动方面表现突出的优秀团

员青年，使“推优”工作真正成为党组织发展青年党员的主

要渠道，使共青团员成为党组织发展青年党员的主要来源。



附件：

1.南京林业大学推荐优秀共青团员入党的工作条例

2.推优审批备案表

3.团组织推优入党审核表

共青团南京林业大学委员会

2020年 10月 10日



附件 1：

南京林业大学推荐优秀共青团员入党
的工作条例

（于 2017 年 10 月修订）

第一条 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和江苏省委

组织部、团省委的有关要求以及《江苏普通高等学校发展党

员工作实施细则》的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修订《南

京林业大学推荐优秀共青团员入党的工作条例》。

第二条 推荐优秀共青团员入党（以下简称“推优”），

是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充

实党的新生力量的需要，也是激发广大团员青年的政治热情、

增强共青团组织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需要。

第三条 “推优”工作要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制原则，从

实际出发，使“推优”工作真正成为党组织发展青年党员的

主要渠道，使共青团员成为党组织发展青年党员的主要来源。

第四条 28周岁以下青年入党，应从团员中发展；发展

团员入党，必须经团组织推荐。

第五条 加强对团员的培养和教育，提高团员的思想政

治素质，是“推优”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第六条 “推优”条件：

（一）本人已正式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

（二）拥护党的纲领，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积极贯

彻党的基本路线，能够按党员的基本条件要求自己。

（三）遵守校纪校规，能从团员青年中起到模范带头作

用，群众基础良好。

（四）青年学生学习成绩良好，青年教工表现良好。

（五）完成以下“五个一”活动：



1. 指定专人进行一次单独谈话，了解其思想、学习、工

作表现；

2. 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了解群众意见；

3. 组织推荐对象参加一次社会公益活动；

4. 组织推荐对象为支部建设提出一条合理化建议；

5. 组织推荐对象参加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

习交流活动。

第七条 “推优”工作程序：

（一）团组织对经考察的优秀团员，以团支部为单位，

按照“推优”工作程序，有计划的向党组织推荐入党积极分

子，一般一年进行二次，安排在每年 4 月及 10 月进行，且

原则上每次推优人数不应超过该团支部团员总人数的 20%。

各学院可根据本学院党建工作实际情况酌情制定推优比例。

（二）推荐优秀团员作入党积极分子必须严格按照推荐

程序办理。工作程序是：

1. 团支部对申请入党的团员青年，在广泛听取团内外有

关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提名，团支部召开线上团员大会，团支

部委员会介绍推荐对象的基本情况，团员本人具体介绍自己

的思想、学习、生活及工作情况。召开线上支部团员大会，

到会人数超过应到人数的五分之四方可进行。团支部全体成

员进行民主评议，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获得超过到

会人数一半以上的同意，即成为推荐对象。

2. 团支部委员会根据投票结果，初步确定推荐对象，并

写出书面推荐意见连同个人总结，民主评议意见，上报给学

院团委。

3. 学院团委根据各方面意见，全面衡量、讨论确定向党

组织推荐入党积极分子，在学院内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一般

不少于 5天。

4. 被推荐人认真填写《共青团员入党推荐表》，团支部、



学院团委分别签署意见，由学院团委送报学院党委及校团委

组织部备案。

5. 校团委组织部定期汇总“推优”名单，并深入基层了

解推优工作情况。

第八条 团支部和学院团委在形成推荐意见和做出推荐

决定时，必须经过委员会集体讨论和公示。如果暂时对推荐

对象不能形成统一意见，不宜草率做出决定，应对推荐对象

有针对性的继续开展培养工作，待确有明显进步后，再行讨

论决定。

第九条 推荐有效期限为一年，若在推荐有效期内无法

被吸收成为入党积极分子，需重新由所在团支部推荐。

第十条 “推优”工作要从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要求出发，

立足培养教育，通过各种教育和锻炼手段，坚定团员正确的

政治方向，提高团员思想政治素质，使“推优”工作做到保

证质量，突出重点，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

第十一条 有特殊情况者，报请学院党委同意后方可推

荐。

第十二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2：

推优审批备案表

（ 年 月）

（学院团委名称）

姓名 学号

定积极分

子时间

（年月）

团员大会情况

应到

人数

到会

人数

赞成比

例（占

实到会

人数）

支部大

会时间

（年月）



附件 3：

团组织推优入党审核表
团支部：_________________ 团员编号：________________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 岁）

1 寸 免 冠

照片

民族 籍贯 入团时间

团内职务
申请入党时

间

“推优”大

会情况

团 支部 于 ____年 __月 __日 在 _____召 开 “推 优” 大 会， 应 到有 表 决权

的团员 ___名，实到 ___名，同意推荐 ___人。

被推荐人

优缺点

（结 合被推荐 人思想 、学习 、工作、 生活、 等情况以 及考察 材料，说 明

被推荐人的优缺点，重点说明存在哪些不足）

团支部意

见

团支部书记签字 年 月 日

上级团组

织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党组织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制




